附件1

浙江省商务厅关于组织企业参加

2013中国浙江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的通知

各市、扩权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厅主管商（协、学）会，厅属各中心，省属有关企业：

浙江省商务厅将于2013年9月12日至13日在杭州市举办中国浙江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（以下简称“浙交会”）。浙交会是浙江省首个以商务服务为主要展示内容的展会，已经连续举办三届。本届展会以“创新改变未来”为主题，以服务推动转型升级，搭建浙江企业与境内外商务服务机构之间洽谈合作的公共服务平台，设有创新服务、电子商务、服务贸易、市场采购、移动商务、国际服务等6大板块，邀请了美国、欧盟、日本、北京、上海、浙江等地区的260多家境内外商务服务机构，为企业在获取贸易投资信息、拓展市场渠道、提升企业价值与形象、提高企业效率等方面提供不同层次的商务服务解决方案。为做好浙交会参观洽谈企业的组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展会时间、地点

时间：2013年9月12日-9月13日

地点：杭州市曙光路，浙江世贸国际展览中心

二、观展人员要求

企业主要负责人，企业决策层，企业负责研发设计、投资、营销、人力资源、法律等管理层人士参会。

三、参展商信息

可通过浙交会网站cisf.zcom.gov.cn查询参展商详细信息和主题活动信息，可在世贸展览中心现场报到登记处获取展会会刊，可通过微信（中国浙江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）、新浪微博（浙交会）及时获取展会信息。

四、参观报名方式

1、通过各市、扩权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厅主管商（协、学）会报名。各单位要按照《2013中国浙江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企业组织建议表》（见附件1）要求，于9月5日前将报名的参观洽谈企业名单报浙交会组委会办公室（厅综合处）。浙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将根据各市需求提前寄送入场参观券。

2、通过浙交会网站预约登记报名。参观洽谈企业可访问浙交会网站cisf.zcom.gov.cn预约登记。成功提交后，打印或下载带有二维码的电子确认函，届时请带上确认函直接到预登记通道入场。
3、浙交会在展会现场设立报到登记处，参观人员可凭名片登记填表后领取参观券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高度重视。各单位要派专人负责浙交会的企业组织工作，争取组织更多企业参与浙交会的活动，并将负责浙交会观众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和联络人名单于8月19日前报厅综合处。浙交会活动安排已在网站cisf.zcom.gov.cn发布，请提醒企业予以关注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在近期如有企业培训计划，请提前通知浙交会组委会办公室，浙交会组委会办公室可派员进行宣传推介。

2、加强宣传。各单位要积极宣传发动，在本单位网站上对浙交会进行宣传，并链接浙交会网站。
3、保量按时。各市、扩权县（市、区）商务主管部门，厅主管商（协、学）会要按照《2013中国浙江商务服务交易博览会企业组织建议表》要求，尽早落实参会企业，尽可能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，企业决策层，企业负责研发设计、投资、营销、人力资源、法律等的管理层人士参会，并按照建议的时间表组织企业人员到会。

4、组织观众参与主题活动。本届浙交会将围绕电子商务、移动商务、现代物流、境外投资等当前热点话题，举办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，邀请业内专家进行讲解，主题论坛安排请随时关注浙交会网站cisf.zcom.gov.cn。请各单位积极组织企业参与。

5、对接洽谈。各地区也可根据企业的服务需求，组织本地区企业与电子商务、国际服务等板块及相关企业进行一对一洽谈，我们将提前预留时间进行安排。同此，对于参展企业的对接要求，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邀请相关企业参加。

根据2013中国浙江商务周总体方案，商务周结束后，中国浙江商务周组委会对整个活动进行认真总结。按要求圆满完成参与商务周活动的商务主管部门，对其全省商务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中的综合工作目标考核给予加分，对先进组织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。

联系人：方晓，诸晓萍

联系电话：0571-87051949，28939377，传真：28939330 

电子邮箱:fangxiao@zcom.gov.cn
特此通知

浙江省商务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八月五日

